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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March 20, 2025 

韩国法院判例解读：驻韩分支机构不适用解雇及职场欺凌

规制，且解雇不构成性骚扰举报的报复性措施  

近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判决时采纳了我所（下称“BKL”）的主张，认定外国企业在韩

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下称“分支机构”）在计算常勤员工人数时，不应包含其境外总公司雇佣的

员工。据此，法院判定分支机构属于常勤员工数不足5人的经营场所，不适用韩国《劳动标准法

案》中关于解雇及职场欺凌的规定。 

此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同时采纳了BKL的如下主张：即使企业在员工依据韩国《男女雇佣

平等法》举报职场性骚扰后不久解雇该员工，只要企业已完全遵守法定调查程序，且存在独立于

举报行为的正当解雇事由，则该解雇不构成针对该举报的报复性措施。基于此，法院最终判定，

本案解雇合法（下称“本案判决”）。 

 

I. 案件概要  

被告A公司为境外投资公司为在韩国开展业务设立的驻韩分支机构，原告系与该分支机

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原告曾向A公司境外总公司举报称其“遭受驻韩分支机构负责人职场性骚扰及欺凌”。A

公司境外总公司委托BKL调查后认为，虽存在不当行为，但未达到韩国法律规定的职场性骚

扰或欺凌认定标准，遂对分支机构负责人作出口头警告。 

与此同时，A公司根据BKL的法律意见，在接到举报后立即与原告协商并安排其居家办

公；在对分支机构负责人作出口头警告后，应原告要求提供转调境外总公司工作的试岗机会，

但最终因客观原因未实际调动。 

此后，原告持续主张遭受职场欺凌和性骚扰，连续数周未履行工作职责且拒绝服从分支

机构负责人的工作指令。A公司遂以原告不履行工作职责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下称“本案解

雇”）。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本案解雇无效并追索未支付的工资及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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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案判决核心论证 

本案判决中值得关注的论证要点如下： 

1. 外国企业驻韩分支机构是否属于“雇佣5名以上常勤员工的企业或经营场所”的判定标准 

原告主张，在判断《劳动标准法案》是否全面适用于“雇佣5名以上常勤员工的企业

或经营场所”时，应当将外国总公司在境外雇佣的员工数合并计算。因此，驻韩分支机

构应作为常雇5人以上主体全面适用《劳动标准法案》，包括其中关于解雇及职场欺凌的

规定；而本案解雇因不具备正当理由且未履行法定程序，违反《劳动标准法案》，应属

无效。 

对此，被告A公司援引韩国最高法院最新判例（最高法院2024年10月25日宣判的

2023行终字第37391号判决、2023行终字第46074号判决）主张：在外国企业通过设立

韩国境内法人或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并雇佣员工的涉外劳动关系中，原则上应以“在韩国

境内雇佣的员工数”作为判断是否属于“雇佣5名以上常勤员工的企业或经营场所”的标

准。 

法院采纳A公司主张并认定：驻韩分支机构的常勤员工仅为3人，不符合“雇佣5名

以上常勤员工的企业或经营场所”的标准。因此，本案解雇无需满足《劳动标准法案》

要求的正当理由或程序。 

2. 解雇事由是否存在 

原告主张：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存在正当理由时可解雇”，因此《劳动标准法案》

第23条第1款“仅限正当理由方可解雇”的法理应直接适用于本案。 

被告A公司抗辩称：根据劳动合同条款，只要存在“员工手册及公司规章规定的正当

理由”即可认定解雇正当性，无需另行满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的正当解雇理由。法

院采纳了该主张。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已构成对A公司行为准则的违反，属于

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的解雇事由。 

3.  本案解雇是否构成对举报职场性骚扰及欺凌的报复性措施 

原告主张，本案解雇系因举报驻韩分支机构负责人职场性骚扰及欺凌而遭受的报复

性措施。 

被告A公司辩称：其一，原告举报后，公司立即委任BKL启动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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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驻韩分支机构负责人作出口头警告；其二，驻韩分支机构规模较小，原告只要在此任

职就必须接受负责人管理，在性骚扰事实未获客观证实前无法调整负责人岗位；其三，

分支机构负责人指派的工作属于原告职责范围且并无不妥，而原告单方拒绝执行正当指

令，故解雇不构成报复。法院采纳上述主张，认定本案解雇不构成对性骚扰举报的报复

性措施。 

法院同时认定：驻韩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存在职场性骚扰或欺凌行为，故驳回原告相

关损害赔偿请求。 

 

III. 实务建议 

本案判决通过适用韩国最高法院最新判例（最高法院2024年10月25日宣判的2023行终

字第37391号判决、2023行终字第46074号判决）确立的法理，对分支机构是否属于“雇佣5

名以上常勤员工的企业或经营场所”进行了判定，并据此确认《劳动标准法案》中解雇及职

场欺凌相关规定不予适用。这一结论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鉴于《劳动标准法案》全面适用的

负担曾使外国企业对设立驻韩分支机构持谨慎态度，预计本判决将使小规模分支机构的设立

更加活跃。但需注意，在判断分支机构是否属于“雇佣5名以上常勤员工”的情形时，仍存

在以下争议点：高管是否纳入员工范畴、员工人数增减变动的处理方式等。因此，相关企业

需提前研究相关问题。另外，为避免劳动合同条款引发“双方同意适用《劳动标准法案》同

等标准”的误解，企业需审慎拟定劳动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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